
■■■■■ ■■■■■ ■■■■■

广告 2022年3月15日 星期二A15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财务清算公告
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对分类登记的有关规定，海南科技职

业大学选择营利性办学模式，按照程序，需要对学校进行财务清
算。现成立清算小组，请各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
学校清算组申报债权及办理债权登记手续。

清算组联系人：胡敏
联系电话：0898-65960337 邮箱：515853432@qq.com
联系地址：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琼山大道18号海南科技职业

大学行政楼一楼财务处。
清算时间：自海南科技职业大学开办至2021年12月31日止。
清算组成员名单：杨秀英、韩长日、郑兵、张小莹、吕长江、

刘秋平、杨静、胡敏、李春光、胡思阳、林佳宜。
海南科技职业大学
2022年1月16日

海口市国兴CBD富力首府天盈广场写字楼
招商租赁公告

富力首府，位于海口市国兴大道CBD、大英山金融集聚区。紧
邻日月广场商圈，政务、商务、文化、交通等省级资源环绕。项目建
筑面积约66万m2，涵盖高端写字楼、高端住宅、鎏金商业街等业
态，其中写字楼集群建面约27万m2，可为金融企业、成长型企
业、世界500强等全球优质企业入驻海南自贸港提供高品质的办
公空间。

天盈广场，富力首府首期交付现房写字楼。紧邻城市主干道
国兴大道，总建面约3.8万m2，涵盖LOFT办公/平层办公/商铺等
产品业态。定位金融科创中心，特色提供一站式招商运营服务，致
力通过一站式企业服务为企业发展持续赋能。富力首府天盈广
场，现房写字楼，建面53/73/212m2，灵活办公空间，租金110元/
m2/月起，诚邀全球名企进驻。招商热线：18689577448。

上述拟处置的债权金额由我司根据相关债权转让协议及合
同约定计算截止基准日所得，仅供参考，不构成我司对债权最终
回收金额的承诺。上述债权设有商业用房和土地使用权等抵押
担保；有公司法定代表人提供的连带保证，具体情况请投资者登
录我司对外网站查询或与我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http://www.
gwamcc.com）。

处置方式：债权转让（单户、两户或组包转让）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

自然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
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
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

有效期自2022年3月15日至2022年4月12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或分期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

权资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以及其他干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
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赵女士 唐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91 0898-36686280
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陈先生
联系电话：0898-36686283 传真：0898-36686281
通讯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副楼14层9015室
邮政编码：570203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
2022年3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合计

项目名称
海南建丰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晶展实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国阳美锦园艺工程有限公司
万宁兴隆新惠康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
海南中航远洋捕捞有限公司
海南华侨商业有限公司

本金
83,900,000.00
83,900,000.00
18,377,836.96
17,898,099.47
285,000,000.00
374,000,000.00
326,300,000.00

1,189,375,936.43

利息
20,966,610.00
20,966,610.00
3,372,558.43
1,545,017.18
39,349,920.31
52,422,364.94
19,808,547.33

158,431,628.19

债权本息合计
104,866,610.00
104,866,610.00
21,750,395.39
19,443,116.65
324,349,920.31
426,422,364.94
346,108,547.33

1,347,807,564.62

基准日
2022/2/28
2022/2/28
2022/2/28
2022/2/28
2022/2/28
2022/2/28
2022/2/28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海南省分公司（以下简称“我司”）拟对持有的海南建丰达实业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晶展实业开发

有限公司、海南国阳美锦园艺工程有限公司、万宁兴隆新惠康假日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海南凯鸿船舶工程有限公司、海南中航远洋捕捞
有限公司、海南华侨商业有限公司7户企业债权进行处置。截至基准日2022年2月28日，债权本金总额为1,189,375,936.43元，利
息158,431,628.19元，本息合计1,347,807,564.62元。基准日之后产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以及与不良贷款债权相关的从权利亦
在本次处置范围内。我司拟对上述7户债权进行组包或单户、两户公开处置。

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公告
尊敬的会员、球友：

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俱乐部因经营范围调
整，已于2021年4月23日起正式停止营业，并于2021年4月22日
张贴（同时于海南日报刊登）公告，请持有相关会籍卡的会员在
2021年12月31日前往海南台达高尔夫球会办理会籍权益调整的
相关手续。

公告刊登后，相关会籍权益调整工作获得各球会会员、球友的
积极响应与配合，截至目前，已收到申报会员权益376人、完成审
核确权203人、签订会籍权益调整协议133份，会籍权益调整工作
持续稳步推进。我球会对各会员、球友在会籍权益调整工作中的高
度配合与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

但因疫情反复，致使诸多身处省外、国外的会员无法按原计划
前来我球会办理会籍权益调整事宜，经我球会多次研讨论证，为切
实保障各会员合法权益，我球会决定，将原定于2021年12月31日
的截止申报会员权益时间推迟至2022年5月31日，请各位会员于
公告刊登之日起，尽快前往我球会办理会籍权益调整事宜，我球会
客服人员将竭诚为您服务。办理会籍权益调整相关事宜的详情如下：

一、会员权益申报登记需提供资料如下：会员本人身份证或户

口本（以单位名义购买需提供单位法人登记证明、法人代表身份
证），购买凭证、银行资金往来凭证、海南台达高尔夫俱乐部会员
证、海南台达高尔夫俱乐部土地使用权同意书、其他相关证明文件
等原件以及复印件（一式两份）。

二、申报登记需本人（以单位名义办理会员的由法定代表人本
人）亲自到场办理，如发生其他不可抗拒原因不能到场的，需要提
供会员本人（单位）出具的公证委托书。

三、本公告发布前已向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
俱乐部申报登记的会员需按本公告要求在本公告期限内向我俱乐
部重新申报登记，以避免因原登记数额、联系方式、登记人等基本
情况变更而导致的会员信息登记错误或遗漏，以便能更好地维护
会员权益。

四、申报登记时需提供真实证件、凭证、证明材料，如申报材料
不实，将依法追究申报人的相关法律责任。未在本公告期限内申报
确权的,视为放弃相关会员权益。

如需了解详情，请致电客服联系电话咨询。联系人：王莉莉，
联系电话：15203017133。

特此公告。
海南台达旅业开发有限公司高尔夫球俱乐部

二〇二二年三月十五日

关于G98环岛高速公路K591+928至K594+950段
改建施工实施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G15沈海高速建设工程在G98高速粤海互通段进行改建施
工的需要，为确保顺利施工和行车安全，现需要对相关路段实施交
通管制，具体管制方案如下：一、2022年3月14日至2022年6月10
日，封闭G98环岛高速公路K592+800至K593+650段左幅（海口
往澄迈方向）车道，由海口往澄迈方向的车辆借右幅第一行车道、第
二行车道及第三行车道通行；由澄迈往海口方向的车辆经右幅开设
的施工便道通行。二、2022年3月14日至2022年12月15日，封闭
G98环岛高速公路K591+928至K594+950段双幅部分应急车道，
未封闭的车道正常通行。途经管制路段的车辆,请按现场有关交通
指示标志或按现场交通安全管理人员的指挥行驶，由此带来的交通
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海南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 海南省公路管理局
2022年3月10日

大成商业大厦A幢项目位于海口市海甸岛四东路。现海南润
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拟对该项目进行外立面改造，不涉及建筑
面积及功能改变。为广泛征求相关利害关系人意见和建议，现按程
序予以规划批前公示。1.公示时间：10个工作日（2022年3月15日
至 3月28日）。2.公示地点：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门户网站
(http://zzgj.haikou.gov.cn)；建设项目现场；海南日报；海口日
报。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zzgjcsgs@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到海口市秀英区长滨路第二行政办公
区15栋南楼2055房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城市设计管理科，邮
政编码：570311。（3）意见或建议应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话：68724369 ，联系人：赵浩。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2年3月15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海南润泰欣茂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大成
商业大厦A幢外立面改造公示启事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我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最终以借
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资料为准。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联系人：严先生 联系电话：13807655027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海南荣汇达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3月15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合计

债务人名称

海南琼中海峰林场有限公司

琼中联合纸业有限公司

海南远丰实业有限公司

保亭县保兴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农行催收使用名称：保亭县保兴实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保亭永春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保亭博超农业旅游开发有限公司

保亭亨通红毛丹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省保亭多德福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海南保亭荣发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
海南省保亭保多利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
海南保宁实业总公司

海南保亭万事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保亭绿宝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
司
海南大洋庄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热作总公司

地区

琼中

琼中

琼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保亭

抵押物

6519亩马占相思树及林权

机器设备

保亭县新政镇459.3亩土地，430亩土地，
415亩土地，471.5亩土地，479.5亩土地，
474亩土地，470亩土地。
（1）保城镇365亩土地；（2）保亭县新星农
场586.44m2房屋；（3）新政镇165亩、235
亩红毛丹果树。
保什乡农业旅游观光用地981亩

六弓乡330836.3m2土地

（1）海口市新华区74.19m2土地；（2）澄迈
县瑞溪镇 68m2 土地，建筑 181.47m2 房
产；（3）281.49亩红毛丹；（4）海口市新华
区101.28m2土地，725.82m2房屋；（5）保
亭县三道镇793亩林权。

保亭县三道镇1008466.50m2土地

保亭县新政镇650003.25m2土地

三道镇1222.40亩土地

文昌市清澜镇29亩土地
保亭报什乡280015m2土地；什岭镇482
亩土地。

保亭县报什乡2482亩马占相思树及林权

保亭县六弓乡3,540亩土地

热作公司2496m2土地、综合大楼。

担保人名称

（1）海南保亭荣发农业综合开发
有限公司；（2）海南七仙岭仙乐园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3）黄史源。

过志平

符永军
宝 兴 东 路 邮 政 大 楼 西 侧
24533.33m2商住用地

刘扬光、刘元忠、刘明杰、刘爱英

刘明杰

海南源海工贸服务公司

黄培盛、魏光亚

三亚市红沙镇一亩土地

债权情况（单位：万元）
基准日：2015年12月20日
本金
500

100

800

220

300

150

700

300

200

800

300

299.41

250

100

200

5219.41

利息
802.1

184.28

525.78

415.39

236.85

187.57

1,276.26

228.22

157.52

1,112.55

628.67

362.86

395.33

198.4

610.75

7322.53

合计
1,302.10

284.28

1,325.78

635.39

536.85

337.57

1,976.26

528.22

357.52

1,912.55

928.67

662.27

645.33

298.4

810.75

12541.94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南荣汇达置业有限公司债权催收公告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南荣汇达置业有限公司已

依法受让本次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
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共计15户），并于2019年5月31日
予以公示。现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南荣汇达置业有
限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予以催收。

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海南荣汇达置业有限公司作
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但不限于公告清单中所列债

务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杭州热讯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海南荣汇达置业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或法院判决所确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债务
人、担保人及其他义务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
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
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特此公告。

债权资产明细如下：

为切实维护国家利益和消费者利

益，进一步严厉打击涉烟违法犯罪行

为，努力构建良好海口卷烟市场秩

序，海口市烟草专卖局面向社会征集

涉烟违法犯罪线索，特通告如下：

一、线索征集内容

（一）生产、运输、销售假冒注册

商标卷烟、雪茄烟、烟丝。

（二） 生产、运输、销售伪劣卷

烟、雪茄烟、烟丝、烟叶、片烟、烟梗。

（三）非法收购、运输、销售真品

烟草制品。

（四）利用物流、快递渠道贩销假

烟、走私烟、雪茄烟。

（五）利用互联网平台销售烟草制

品。

（六）向未成年人出售卷烟、雪茄

烟、电子烟。

（七）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

烟草制品零售业务。

二、举报电话：12313、12345、

13976920335（海口）

32116133 （ 澄 迈 ） 、

18976401266 （文 昌）、 28274480

（临高）、18976040077（定安）

三、举报奖励标准

（一） 查获假冒伪劣卷烟 （含白

包、无准产牌号、无注册商标、雪茄

型卷烟，下同），按6元/条（200支）

的标准给予奖励。以其他物品充当卷

烟或其他无法正常上市流通的类似卷

烟产品不予奖励。

（二）查获假冒伪劣散支、半成品

卷烟按每公斤20元给予奖励。

（三）查获走私卷烟（无标志外国

卷烟、专供出口卷烟），按 6 元/条

（200支）的标准给予奖励。

（四） 查获细支雪茄烟按6元/条

（200支）的标准给予奖励，粗支雪茄

烟按每支1元的标准奖励。非烟叶制类

似雪茄烟产品不予奖励。

（五）查获真品国产卷烟或加热不

燃烧烟草制品，按照查获卷烟或加热

不燃烧烟草制品价值10%的标准给予

奖励。

（六） 查获烟叶、复烤烟叶、烟

丝、卷烟纸、烟用丝束、滤嘴棒和烟

用商标标识案件的，按烟叶、复烤烟

叶：50元/百公斤；烟丝：100元/百

公斤；卷烟纸、滤嘴棒和烟用丝束：

100 元/百公斤，盒包商标 100 元/万

张，条包商标150元/万张的标准给予

奖励；案件有罚款的，再按照罚款的

10%给予奖励。

（七）查获制假烟机设备，按如下

标准给予奖励：

1.YJ13/14型卷烟机、YJ22/23型

接嘴机、3000型包装机组及小包机、

滤嘴棒成型机组、正规厂家生产的五

刀/八刀切丝机等列入国家烟草专卖局

烟草专用机械名录的大型制丝、卷

接、包装、嘴棒成型机，按每台

（套）20000~50000元标准给予奖励；

2.新中国卷烟机、3000型透明纸

小包机、3000型条包机、3000型透明

纸条包机、滤棒成型机、04/05/08彩

印设备以及生产能力类似的中型制假

烟机设备，按每台 （套） 10000~

20000元标准给予奖励；

3.电动制丝、卷接、包装、嘴棒

成型等小型烟草专用机械，按每台

（套）3000~10000元标准给予奖励；

4.其他土制小型接嘴机、土制透

明纸小包机、土制 （板凳） 切丝机、

土制炒锅、振槽、透明纸条包机等制

假烟机设备，按每台（套）500~3000

元标准给予奖励；

5. 查获制假烟机设备专用部件

（配件），主要零部件齐全的，按整机

举报奖励标准的50%给予奖励；主要

零部件不齐全的，按整机举报奖励标

准的10%给予奖励。

（八）举报人提供明确情报线索，

对刑事侦查机关抓捕犯罪嫌疑人起决

定性作用的，每逮捕 1 人，可给予

5000元以内的奖励。

（九）举报人提供明确情报线索，

查获省标网络案件或省级督办案件

的，可按每案3000~5000元以下标准

给予举报人追加奖励；查获国标网络

案件或部级督办网络案件的，可按每

案5000~10000元以下标准给予举报

人追加奖励。追加奖励须报省局专卖

管理部门批准。

对发现海口市烟草公司以外渠道

购进卷烟、销售假私卷烟、收购倒卖卷

烟、超规定限量邮寄卷烟、雪茄烟等违

法违规线索进行投诉举报的，对举报查

证属实的，根据相应规定给予奖励。

打击烟草制品制假售假、走私贩

私，维护卷烟市场秩序，需你我共同

参与，望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烟违法

犯罪线索。在此，我们郑重承诺，将

严格保护举报人信息，依法依规查处

并反馈处理结果。

特此通告。

海口市烟草专卖局

2022年3月15日

海口市烟草专卖局关于征集涉烟违法线索的通告

坟墓登记搬迁公告
各相关户主：根据《万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万宁市全

面整治散埋乱葬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万府办函〔2021〕19号）和
《万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万宁市2022年环岛高铁和环岛
高速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万府办〔2022〕5号）
文件精神，为全面提升我市环岛高铁、高速公路沿线风貌，进一步加
快沿线坟墓迁移工作，确保环岛高铁、高速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
工作取得成效，现将坟墓迁移具体事宜公告如下：一、涉及范围：新
田村新泽坡，罗万村罗万小学后面、隧道附近，罗万村古石园上屋
园、上姆岭等处。二、搬迁时间：即日起至2022年3月31日。三、具
体要求：范围内的坟墓户主请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3月31日前，
到万宁市和乐镇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确认，并办理相关迁移事宜，逾
期将按无主坟墓根据相关政策进行处置。特此通知。

（联系人：周新发 联系电话：13518828862）
万宁市民政局 万宁市和乐镇人民政府 2022年3月14日

为满足园区产业发展需求，完善园区功能布局和医药产业链，
提高用地管控弹性，加强招商引资，经报海口市政府同意，拟对《海
口市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控制性详细规划（修编）》B0510地块控
规(指标)要求进行调整。为广泛征求公众和相关权益人的意见和建
议，现将规划调整方案按程序进行公示。

1.公示时间：30天（2022年3月15日至4月14日）。
2.公示地点：高新区门户网站（http://gxq.haikou.gov.cn/）。
3.公示意见反馈方式：（1）电子邮件请发送到：litianb@haikou.

gov.cn；（2）书面意见请邮寄至海口市海榆中线8.8公里狮子岭工业
园区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行政审批局，邮政编码：571152；（3）意
见和建议请在公示期限内提出，逾期未反馈，将视为无意见；（4）咨询电
话：65580991，联系人：黎先生、王女士。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2022年3月15日

海口国家高新区管委会
关于《海口市美安生态科技新城一期控制性详细
规划（修编）》B0510地块控规(指标)调整公示

各相关户主: 根据《万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万宁市全
面整治散埋乱葬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万府办函〔2022〕19号)《万
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万宁市2022年环岛高铁和环岛高速
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万府办〔2022〕5号)及市
政府专题会议(〔2022〕21号)文件精神,为全面提升我市环岛高铁、
高速公路沿线风貌,进一步加快沿线坟墓迁移工作,确保环岛高铁、
高速公路沿线环境综合整治工作取得成效,现将坟墓迁移具体事宜
公告如下：一、涉及范围:后安镇六合村委会4-6队、坝头村委会5-
10队、龙田村委会下树塘村、龙唇村委会1队及3队、七星村委会上
牛坡10队等5个村委会高铁旁边。二、搬迁时间:2022年3月10日
起至2022年3月31日。三、具体要求:范围内的坟墓户主请在本公告
发布之日起至3月31日前，到万宁市后安镇人民政府进行登记确认，
并办理相关迁移事宜，逾期将按无主坟墓根据相关政策进行处置。特
此通知。 (联系人及电话：殷礼明，62168439、13876234282)

万宁市民政局 万宁市后安镇人民政府 2022年3月10日

坟墓登记搬迁公告

人人节约
家家有余


